
绍学院教〔2014〕128号

绍兴文理学院关于同意姬艳阳复学的决定

姬艳阳，女，20岁，浙江德清人，体育学院体育教育（师范）121班学生，学号12031110。

该生于2013年9月应征入伍，今年12月退出现役。现提出复学申请。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同意该生复学，复学后编入体育学院体育教育（师范）131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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